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
一、复试录取领导小组

	单  位
	组长
	成   员
	秘 书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钱  旭
	吴  淼 张  晞 王  聪 林福严 陈华辉 苏红旗
	王  瑛


二、二级学科专业复试录取小组

	学院
	二级学科专业
	小组成员名单
	英语听说负责人
	资格审查负责人

	机
电

与

信

息

工

程

学

院
	计算机各专业
	1徐慧,苏红旗,杨林,马小龙, 李郴，秘书 朱红（资审）
2 钱旭，孙宏志，杨峰，吴立君，赵学军，秘书 张帆（资审）
	苏红旗钱旭
	朱红
张帆

	
	材料系各专业
	陈华辉，马向东，赵会友，刘文言，邓福铭，
许晨阳，张增志，李国华，秘书 李国华（资审）
	陈华辉
	李国华

	
	通信与信息系统
	孙继平，张清毅，兰西柱，刘晓阳，田子键 秘书 伍云霞（资审）
	张清毅
	伍云霞

	
	机械设计及理论
	1 贾瑞清,曾纲,赵四海,张伟  林南英 秘书 刘旭涛（资审）
2 吴淼,孟国营,张唏,唐兵,乔红兵,秘书：张运九（资审）

3 林福严  董志峰,郑晓雯,吴勇,范迅,朱红秀,秘书 卢继霞（资审）
	林福严
孟国营

吴勇
	张运九
薛光辉

卢继霞

	
	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王聪，程红，蒋小平，魏幼平，王振翀，郭慧玲，王彦文，卢其威  秘书 高彦（资审）
	王聪

	高彦


	
	电机与电器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电路与系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信号与信息处理
	
	
	


三、复试主要内容及要求

1．复试内容：

包括①资格审查，②专业综合测试，③外语口语及听力测试，④体检，⑤思想品德考核，⑥同等学力及成为应届本科报考者需加试两门本科阶段主干课程，⑦复试录取小组认为还需考核的内容。

1）资格审查：考生应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准考证、学历学位证（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入学时再交验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大学期间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应届考生由考生所在学校教务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非应届考生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参见附件1。

2）专业综合测试：采取面试、笔试能力测试方式。内容包括：A、专业素质和能力，包括大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和成绩，考生对所报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术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对所报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发展设想与计划等内容；同时考察考生回答问题的条理性、敏捷性和应变能力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B、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考察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以及人文素养、举止和言谈等，注意考生的精神心理素质。

3）外语口语和听力测试按照由外语系制定的评分标准及程序进行，参见附件2，分数计入复试总分。

4）体检工作由研究生院与校医院共同组织，地点在理化楼校医院。推荐免试生只参加体检，外校推荐免试生可在原推荐学校进行，将结果邮寄至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其他所有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学校体检,具体注意事项见附件3。
5）思想品德考核，由研招办统一制表，考生下载填写后，由考生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在复试时交所在学院复试小组。

6）同等学力需加试2门本科阶段主干课程，同等学历确认以报名时的学历为准，报名后拿到本科证书的一律按同等学力对待。跨专业加试由我院各系决定；

信电系各专业加试可选科目：（六选二）
1）自动控制原理
2）微机原理
3）电路
4）数字电路
5）C语言
6）电力电子技术
机械系各专业加试科目：（四选二）
1）机械制造工艺学
2）电工学
3）机械设计
4）传感器与变送器
通信专业加试可选科目：（六选二）
1）模拟电子技术
2）电路
3）数字电路
4）C语言程序设计
5）微机原理
6）自动控制原理
计算机系各专业加试可选科目：
1）离散数学
2）操作系统
材料各专业加试可选科目：（三选二）
1）热处理原理及工艺
2）材料物理
3）材料分析技术
只获得毕业证、未获得学士学位证书的本科毕业生、复试专业与本（专）科所学专业学科门类相差较大的考生是否加试由各系决定
7）推免生不参加复试，只参加体检。

8）学院认为需要进一步考查时，可对考生再次进行复试。

2．复试成绩计算及使用

1）考生复试成绩为复试各环节、内容考核成绩之和，复试各环节、内容所占复试成绩的比例由学院自定。

2）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加试课成绩不合格（分数低于总分的60%）者不予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一般在30%-- 50%的范围内，具体比例由学院确定。

4）根据入学考试总成绩，对参加复试的考生排序。决定考生录取结果、拟录取考生计划内或外类别以及第一学年奖学金的等级。各系奖学金评定细则见附件4。

四．复试时间

具体安排如下：4月16日体检，4月17日复试
	专业
	 地点
	时间
	联系电话

	信电各专业
	综合楼347、348室
	4月1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2：30-5：30 
	62331257-8333

	机械各专业
	教学楼404、405、406、407
	4月17日
上午8：00-12:00

下午2：30-5：30 
	62331247-8221

	通信各专业
	综合楼233室
	4月17日
上午8：00-12:00
	62331011

	计算机各专业
	教学楼402、403
科技楼709
	4月1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2：30-5：30
	62331250-618/619

	材料各专业
	民族楼336室
	4月17日
上午8：30-11：30
下午2：30-5：30
	62331241-8135/8105


注：由于各系复试时间不一致，请广大考生记清自己的复试时间，以免错过复试。

 
五、复试评分标准（表1、表2）

     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评分表1（材料系各专业除外）
姓名：          专业：            复试总成绩（占总成绩30％）：         

	综合面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70%)
	成绩
	评委签名
	单项成绩
(百分制)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30%)
	
	
	

	
	
	
	

	
	
	
	

	
	
	
	

	
	
	
	

	
	
	
	

	同等学历加试
	加试科目
	阅卷人签名
	

	
	
	
	

	
	
	
	


 
     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评分表(材料系）
姓名：          专业： 材料系           复试总成绩（占总成绩50％）：     

	综合面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70%)
	成绩
	评委签名
	单项成绩
(百分制)

	
	
	
	

	
	
	
	

	
	
	
	

	
	
	
	

	
	
	
	

	
	
	
	

	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30%)
	
	
	

	
	
	
	

	
	
	
	

	
	
	
	

	
	
	
	

	
	
	
	

	同等学历加试
	加试科目
	阅卷人签名
	

	
	
	
	

	
	
	
	


 
附件1
资格审查程序及要求

根据《关于做好2010年研究生录取工作的补充意见》（京考研招[2010]号）文件规定，招生单位必须对考资格认真进行审查。

1. 各学院应指定熟悉招生政策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资格审查工作。

2．审查内容包括：查验复试考生的准考证、学历证书原件（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交验）和身份证等相关材料，比对材料所贴照片与持件人是否相符，查验材料的真实性，查验报考年限是否符合规定。

3. 对单独考试考生必须查验其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同时留取毕业证书复印件备查。对单考生提交的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要认真与原件进行核对，确保与原件一致。查验合格由资格审查人在复印件空白处写明“与证书原件一致”并签名，待复试完毕后交研招办。

4．资格审查有疑问或被举报者需要提交研招办重新审查。

 
附件2
2010年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口语听力复试说明

由外语系准备100题目。考生每两人一组，考试题目抽签。考生之间先进行自我介绍3-5分钟，然后就所抽到的题目进行正、反方辩论，每组时间6—8分钟。正式口试听力之前有6—8分钟的准备时间。

一、考试内容

1、自我介绍（20分）：考生每两人一组，各作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时间约3-5分钟。

2、正反辩论（60分）：每组就考试题目抽签，准备5分钟，然后就所抽到的题目进行正、反方辩论，每组时间6—8分钟。

3、主考提问（20分）：主考就讨论话题对每位考生逐一提问，每考生回答1-2个问题。时间约5分钟。

二、总体采分点 

1、准确性——指考生的语音、语调及所使用语法和词汇的准确程度。

2、语言范围——指考生使用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范围。

3、话语的长短——指考生对考试中的交际所作的贡献、讲话多少。

4、连贯性——指考生有能力进行较长时间、语言连贯性的发言。

5、适切性——指考生根据不同场合选用适当确切的语言的能力。

三、具体评分标准

1、自我介绍（20分）

具体采分点（各占5分）：

1）语音、语调方面；2）语法及用词；3）语言流畅度；4）完成任务情况。

20-15分：考生语音、语调正确，用词准确丰富，语法规范，语言流畅，较好地完成自我介绍任务。

14-10分：考生语音、语调较正确，用词较准确丰富、语法基本规范，语言较流畅，能完成自我介绍任务。

9-5分：考生语音、语调有不准确的地方，用词基本准确、语法有少量错误，语言基本连贯，基本能完成自我介绍任务。

5分以下：语音、语调问题很大，语法及用词不准确，语言不连贯、多停顿，基本无法完成自我介绍任务。

2、正反辩论（60分）

具体采分点（各占10分）：

1）听力情况；2）观点阐述方面；3）语音语调及语言表达；4）语法结构及用词；5）逻辑及

参与程度；6）完成任务情况。

60-50分：辩论时能听懂对方同学的提问和表达，能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语言语音语调正确，所用语言丰富、流畅，语法结构较为复杂，逻辑清楚，能进行较长时间的、语言连贯的发言，能自然、积极地参与讨论，能较好地完成辩论任务。

49-40分：辩论时基本能听懂对方同学的提问和表达，较为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语言比较丰富、流畅，逻辑基本清楚；能进行较长时间的、语言较连贯的发言，中间有偶尔的停顿，能完成辩论任务。

39-30分：辩论时基本能听懂对方同学的提问和表达，能就所抽题目阐述观点，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词汇较丰富，发音尚可，语法和词汇有一定错误但不严重影响交际，逻辑基本清楚，发言连贯性较短，能基本完成辩论任务。

29—20分：辩论时在提示和引导下能听懂对方同学的提问，能就所抽题目简单阐述观点；用词及语法结构较为简单，发音有缺陷，表达时频繁停顿，有时会影响交际；能积极参与讨论但有时不切题或不能与同组成员直接交流，勉强能完成辩论任务。

20分以下：辩论时，在在提示和引导下仍不能听懂对方同学明确的提问，发音难懂，语法和词汇错误较多，用词、句式简单，发言简短，经常出现停顿影响交际，不能积极参与讨论，基本不能完成任务。

3、主考提问（20分） 

具体采分点（各占5分）：

1）听力情况；2）语音语调及语言表达；3）语法及用词情况；4）任务完成情况。

20-15分：能听懂老师的提问，语音、语调正确，用词准确丰富，语法规范，语言流畅，回答较准确。

14-10分：基本能听懂老师的提问，语音、语调较正确，用词较准确丰富、语法基本规范，语言较流畅，基本能回答出问题。

9-5分： 在重复和提示下能听懂老师的提问，语音、语调有不妥之处，用词及语法有少量错误，语言基本连贯，勉强能回答问题。

5分以下：在多次重复和提示下，仍然不能听懂老师的提问，无法就所提问题做出回答。

 
附件3
体检安排注意事项

1、体检时间：

4月16日全天

上午6：30—11：00；下午1：00—5：00。

2、考生到校医院(理化楼西侧)体检时应先领取“体检表”,填好有关栏目,贴一寸照片，交纳体检费（市物价局、卫生局统一收费标准59元/人）。

3、体检需要抽血化验(上午6:30开始，下午1：00开始)，上午体检者需禁早餐，下午体检者需禁午餐。8:30 – 11:30、下午1:00 – 5:00进行内科、外科、胸透、眼科、五官科、口腔科、血压、身高、体重等项目检查。

4、考生应如实填写病史,没有者一律在既往病史栏内填写“无”；体检时逐科检查,避免漏检漏项,体检表不得自行涂改。

5、体检完毕需将表交回医务室“交表处”。

6、体检标准参照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

 
附件4
机电学院各系奖学金评定细则

信电系

研究生招生录取细则

1、指导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2、录取类别分为计划内、计划外、专业培养计划三类，各学生所属录取类别由录取时决定，且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保持不变。

3、复试分为一个组：王聪，程红，蒋小平，魏幼平，王振翀，郭慧玲，王彦文，秘书高彦。

4、初试成绩占总成绩70%，复试成绩占总成绩30%，复试内容为：①专业外语翻译 （笔试方式） ②听力口语测试（口试方式） ③专业知识测试（口试方式）。

5、计划内名额按导师平均分配，按整数计算。计划内按全系初试分数大排队分配，但每个导师名下不得多于一个。

奖学金评定细则

1、指导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2、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各等级人数（比例）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决定，目前比例为15%，25%，60%，每年更新一次。一等及二等奖学金名额按导师平均分配，按整数计算。

3、第一年奖学金的评定遵循以下优先顺序：①推免研究生；②第一志愿考生；③调剂考生。优先级别相同的考生，按入学成绩计算排序，其实际所获录取类别及奖学金等级由学校（或学院）下拨的指标顺次递补。

4、第二年的奖学金等级评定根据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进行排序，总成绩的评定计及课程类别及学分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① 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取不同的权重，其中，全校性学位课（包括政治、英语、数学）的权重（P1）取为0.7，专业学位课的权重（P2）取为0.2，选修课的权重（P3）取为0.1，补修课程不参与计分。

② 各类课程的总成绩的评定还要计入各课程的学分数（wi），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各类课程的总成绩   [image: image1]     （1）

式中，[image: image2]——某类课程的总成绩；

[image: image3]——该类课程中某门课程的成绩；

[image: image4]——该门课程的学分数；

课程学习总成绩  [image: image5]           （2）

式中，[image: image6]——各类课程的权重；

      [image: image7]——各类课程的总成绩；

5、第三年的奖学金等级的评定在主要参考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成绩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学术水平加分，具体评定方法如下：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以满分100分计）按70%折算后加上学术分（[image: image8]）为总的成绩，即

[image: image9]     （3）

其中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的计算方法同前，学术分只计算学术论文得分，各类论文的分值如下：

① 第一作者论文：SCI、EI、ISTP三大检索论文每篇20分、核心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期刊论文每篇5分、国际会议论文每篇15分、国内会议论文每篇5分，同一篇论文得分不累计；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时，学生等同为第一作者。

② 其他名次的论文依次按0.7、0.5、0.4、0.3、0.2、0.1的比例折算。

 
机械工程系

一、指导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

2）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

二、基本分配办法：

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各等级获奖人数（比例）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决定，目前比例为15%，25%，60%，每年更新一次。

获奖人数（比例）由全系指导教师会议分配到组。参照上级给定的比例数，按各指导组（导师）的各年级参与奖学金分配的总人数制定各指导组（导师）的名额比例。

除有专门分配原则规定外，主要由指导组（导师）根据研究生学习和工作的成效（成绩）确定各个同学的奖学金等级。

三、专门分配原则：

1、第一年奖学金由全系总体录取情况确定。

2、第一年奖学金评定遵循以下优先顺序：（1）推免研究生；（2）第一志愿考生；（3）调剂考生。优先级别相同的考生，按入学成绩计算排序，其实际所获录取类别及奖学金等级由学校（或学院）下拨的指标顺次递补。

3、第一年奖学金获奖学生占用指导组（导师）名额指标。如某指导组（导师）一年级有2名一等，而按总名额分配该指导组（导师）应有名额只有2名，则该指导组（导师）的其他年级就不再有一等的指标。其它等级依次类推。

四、指导组（导师）参考分配原则：

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奖学金等级评定参照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成绩，工作成效，学术成果等综合评定。

五、博士研究生分配办法

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等级评定方法与硕士研究生相同。

以上评定方法经系指导教师会议讨论通过后生效，有关未尽问题由指导教师会议协商。

复试细则:

加试补考和去年一样；

按学校规定，比例可取30%；

排队顺序为：①本校推免按综合排名；②外校推免参照本校推免计算排名；③统考调剂按考分排名；

 
信息工程研究所

一、指导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二、硕士、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建议方法：
1、            录取类别分为计划内、计划外、专业培养计划三类，各学生所属录取类别由录取时决定，且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保持不变。
2、            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二年级按学校的政策进行分配。三年级按比例分配到导师名下，由导师按每个学生的业绩再决定。
3、            博士研究生从一年级开始按比例分配到每个导师名下，如果不够一个整名额，先分配到比例大的导师名下，下一年轮流。
4、            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各等级获奖人数（比例）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决定，目前比例为15%，25%，60%，每年更新一次。
5、            录取类别和第一年奖学金的评定遵循以下优先顺序：（1）推免研究生；（2）第一志愿考生；（3）调剂考生。优先级别相同的考生，按入学成绩计算排序，其实际所获录取类别及奖学金等级由学校（或学院）下拨的指标顺次递补。
6、   各类论文的分值如下：
（1）第一作者论文：SCI、EI、ISTP三大检索论文每篇20分
（2）核心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期刊论文每篇5分、国际会议论文每篇15分、国内会议论文每篇5分，同一篇论文得分不累计；
（3）其他名次的论文依次按0.7、0.5、0.4、0.3、0.2、0.1的比例折算。
7、   以上评定方法经信息工程研究所全体教师讨论通过。
 
计算机系

一 、计划内名额确定优先顺序

推免研究生（按推免成绩顺序）

第一志愿报考本校（按初试总分顺序，总分相等时按数学、外语、专业、政治初试成绩顺序）

本校应届生报考外校未录取，调剂至本校（录取顺序同2））

其他（录取顺序同2））

二、第一学年奖学金确定优先顺序

   1) 推免研究生（按推免成绩顺序，依次确定一、二等奖学金）

   2) 一、二等奖学金剩余名额按50%分为两个队列：

      a. 第一志愿报考本校队列，按第一项2）顺序确定剩余一、二等奖学金。

      b. 调剂生队列，按第一项2）顺序确定剩余一、二等奖学金。

   3) 剩余考生为三等奖学金。

三、复试成绩比例

   初试成绩占70%，复试成绩占30%。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一、指导原则：公平、公正、公开

二、硕士研究生

录取类别分为计划内、计划外、专业培养计划三类，各学生所属录取类别由录取时决定，且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保持不变。

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各等级获奖人数（比例）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决定，目前比例为15%，25%，60%，每年更新一次。

录取类别和第一年奖学金的评定遵循以下优先顺序：（1）推免研究生；（2）第一志愿考生；（3）调剂考生。优先级别相同的考生，按入学成绩计算排序，其实际所获录取类别及奖学金等级由学校（或学院）下拨的指标顺次递补。

第二年的奖学金等级评定根据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进行排序，总成绩的评定计及课程类别及学分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取不同的权重，其中，全校性学位课（包括政治、英语、数学）的权重（P1）取为0.7，专业学位课的权重（P2）取为0.2，选修课的权重（P3）取为0.1，补修课程不参与计分。

（2）各类课程的总成绩的评定还要计入各课程的学分数（wi），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各类课程的总成绩   [image: image10]     （1）

式中，[image: image11]——某类课程的总成绩；

[image: image12]——该类课程中某门课程的成绩；

[image: image13]——该门课程的学分数；

课程学习总成绩  [image: image14]           （2）

式中，[image: image15]——各类课程的权重；

      [image: image16]——各类课程的总成绩；

5．第三年的奖学金等级的评定在主要参考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成绩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学术水平加分，具体评定方法如下：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以满分100分计）按70%折算后加上学术分（[image: image17]）为总的成绩，即

[image: image18]     （3）

其中第一年的课程学习总成绩的计算方法同前，学术分只计算学术论文得分，各类论文的分值如下：

（1）第一作者论文：SCI、EI、ISTP三大检索论文每篇20分、核心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期刊论文每篇5分、国际会议论文每篇15分、国内会议论文每篇5分，同一篇论文得分不累计；

（2）其他名次的论文依次按0.7、0.5、0.4、0.3、0.2、0.1的比例折算。

三、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录取类别和奖学金等级评定方法与硕士研究生相同。

